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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政法学院文件
鲁政院〔2013〕62 号

山东政法学院
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标准

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（以下简称“学

位论文”）的质量，规范学位论文格式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做

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》(教研

〔2009〕1 号)和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《关

于撰写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》，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

（一）学位论文概述。

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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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、合乎严格写作规范并标志着获得法律硕士

专业学位的一篇书面作品，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取得法律硕士

学位，必须撰写学位论文。

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

和系统的专门知识，并对所研究问题有新的见解，具有从事科学

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。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

养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，是研究生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尝试，它

集中体现三个方面的目的：基本能力的训练、综合水平的检验、

获得学位的条件。

学位论文应在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由硕士研究生

本人独立完成。

（二）学位论文内容的基本要求。

1.有关学位论文的选题要求。

（1）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

培养方案所确定的培养目标；论题本身属于法律的或关于法

律的，而不是法律以外其他学科专业领域的。

（2）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可以不受法学二级学科划

分的限制；可以围绕某一法律的或法学上的专门问题，运用

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交叉或综合的研究。

（3）选题应当具有实践意义并且题目设计合理，一般应

来源于以下方面的题目：在法律和法律职业领域中有着显著

的实践价值并和教学目标有关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；在实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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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调研中遇到有研究意义的案例、事例或问题；或在实习实

践中遇到的缺乏学理解释的，或者突破了某种流行的观点和

认识的，其研究内容可能对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有一定价值的

案例、典型事例；法律实务部门的实践指导教师提出的，或

者理论指导教师正在进行的具有实践意义的项目研究课题。

（4）论文作者在确定论文的选题时，应当考虑以下因素：

能否比较清晰地意识到所选论题的实践价值；对拟确定选题

有关的已经发表、出版和通过答辩的研究成果了解的程度如

何；所选论题的难易程度和允许的篇幅之间能否保持适当的

比例；是否可以充分利用个人已经掌握的理论、知识、方法

和经验；可用的研究材料能否支撑该项研究；有无合理的调

研和写作的时间。

（5）论文题目的确定必须取得论文指导教师肯定的评

价意见。

2.有关学位论文的内容要求。

（1）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，成果类型

可以是研究论文、案例研究或者调研报告。

（2）对论文的主题有完整、充分的描述，概念界定清晰。

（3）对选题所涉及的问题有必要的综述，归类分析同类

题目的研究成果或研究现状。

（4）综合运用理论、专业知识、技术手段和文献资料对

论题予以扩展，进一步具体记录或描述思考、判断和推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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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。论证过程能够反映作者阅读文献资料的数量。

（5）合理利用已有的观点或见解，提出作者自己独立的

认识和观点，并以显著标志的方式对二者做出区分。

（6）作者对论题研究获得的最终结果应当得到完整的、

确定的、精练的表述；如果不可能导出预计的结论，则可对

相关问题予以讨论，提出建议、研究设想或尚待解决的问题

等。

（7）案例研究应提炼出法学上的问题，结合学理和司法

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，研究结论有助于解决该案例本身并为

解决类似案件提供有益帮助。

（8）调研报告以解决法治实践中的问题为重点，调研方

案设计合理可行，数据资料充分可靠，综合运用法学和其他

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，分析过程清晰，有明确的调研结论，

研究文档齐全。

3.有关学位论文的写作要求。

（1）在结构设计方面，专业学位论文一般由题目、摘要、

目录、正文、参考文献、附录、后记等部分组成。正文结构

一般不超过三个层次，各部分之间应当保持紧密的逻辑与合

理的篇幅比例。

（2）在语言使用方面，应当文字精练、合乎语法、文笔

流畅、结构严谨，语言文字的使用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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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在篇幅设计方面，论文的正文篇幅以 2-3 万字为宜。

(三)学位论文各种形式的具体要求

1.应用研究类。

(1)概念界定。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是针对法治实践中的

某个或某类具体问题，通过比较深入、系统的研究，综合运

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阐述形成的符合学位论文规

范的研究论文。

(2)内容要求。撰写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时，应当避免选

题过大，以利于论文深入、透彻；应当面向具体法律问题，

把所选专题研究的问题分解或落实到可以考察的具体单位、

具体群体、可以调查的具体问题或者可以明确界定的子问题

上。研究成果应有助于实际问题的理解或解决，具有一定应

用价值。

（3）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：

绪论：问题的提出，阐述所开展的应用研究的背景及必

要性。

文献综述：相关概念的界定、国内外相关研究及实践处

理的基本现状，以及作者对此的基本评论。文献综述有助于

了解本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，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

方法，明确所进行研究的重要性。

研究与分析：综合运用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、方法，

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。如制度、机制存在的问题；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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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律关系、原则；法律的适用、辨析等。

结论与建议：经过分析，就所研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

点，如建议、对策或结论。并对研究工作进行归纳总结，挖

掘出理论意义和推广价值，简要描述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方向。

2.调研报告类。

（1）概念界定。调研报告类学位论文是运用科学、规范

的社会调查方法，对法治实践中的某项(类)工作、某个(类)

事件或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，取得第一手资料，

或收集整理形成新的数据，经过科学分析、总结归纳、寻找

规律、揭示本质、提出建议等所形成的符合学位论文规范的

研究报告。

（2）内容要求。撰写调研报告类学位论文时，应当深入

实际；论文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思考，要能体现作者所掌握的

法学知识、方法等；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应当科学合理，并

有必要的说明；涉及的材料、数据来源清楚，具有较强可信

度、代表性。

（3）调研报告类学位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：

绪论：明确问题和选题原因。应当介绍问题背景，可先

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开始，逐渐缩小到作者所研究的问题，避

免片面、局部地分析和研究问题。

文献综述：对所要调查的研究题目进行必要的概念界定

和理论分析，对这一领域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和结论进行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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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评论，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。

调研设计：介绍研究的框架。对样本选取、研究步骤、

研究工具及数据处理方法等进行说明和解释。调研设计是判

断有效性的重要依据，应当体现论文的学术价值。

结果分析：首先，对调研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过程等

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介绍。其次，对收集到的资料要去粗取

精、筛选分类，运用合适的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。再次，

对数据进行规范的分析研究，对形成的观点进行合乎规范的

解释或说明。

结果分析应当避免材料的罗列，注意归纳整理、划分层

次，通过研究分析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，做到由表及里，得

出合乎实际的结论；注意运用对比、数字、图表等来说明主

题，增强调查报告的概括力、说服力。结果分析集中体现作

者处理数据的水平和理论素养，以及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，

是调研报告类学位论文的主体。

结论建议：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，形成明确的调研结论，

提出有关的决策建议，如立法建议、制度完善、机制改革、

工作措施等方面。对调研进行归纳总结，说明其应用价值和

改进方向。

附录：论文最后应附有调查的资料，如访谈提纲、访谈

记录、调查问卷、档案复印件等，注明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。

3.案例分析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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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概念界定。案例分析类学位论文是通过在行政法学、

民事法学、商事法学、刑事法学、经济法学、诉讼法学等具

有较强实践性内容的学科中选择一个具体的案例或者某一类

型的案例进行分析，能够综合反映作者法学知识水平、法律

应用能力，符合学位论文规范的分析报告。

（2）内容要求。撰写案例分析类学位论文时，应当注意

案例的选择，可以是一个案例，也可以是多个案例。使用多

个案例的，应当相互补充，形成有机整体，避免只述不评、

分散脱节、杂乱重复。案例应当具有一定探讨空间和价值，

为相关案件的解决处理、制度完善、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借鉴。

通过案例分析，能够展现作者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问题、解

决问题的能力。

（3）案例分析类学位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：

绪论：介绍选题的背景、研究的动机和意义、案例获取

的渠道、研究范围的界定、相关问题的说明等。

基本案情：案例一般应当来源于实习、工作中所接触的

案件，并取得调查单位的同意，或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性、

案情清楚的当前热点案件。案情材料应当事实完整、要素齐

备、行文简洁、层次清晰，涉及个人隐私的，须进行必要的

掩饰性处理，并保持数据之间的协调。基本案情所占篇幅不

超过 20％。

案件的焦点和争议：应当根据案情归纳、提炼、列举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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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焦点，存在的不同观点、各自的理由及其依据。

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：从学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，提炼

出法学理论研究的问题，如法律概念、法律关系、法学原理、

法律原则等，运用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对案例展开理论分

析，得出该案的处理意见。

研究结论和思考建议：对解决案例本身，或者解决类似

案件提供建议，并对案例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化或

拓展思考，如问题根源、立法建议、机制完善、对策措施等。

二、学位论文的写作规范

学位论文的具体写作与装订规范参照《山东政法学院法

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。

三、学位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

（一）应用研究类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评价要素

参考

权重

选题

（15）

1.1选题背景  来源于法律或者法学领域实际 5

1.2文献综述 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、新颖性

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、正确性

5

1.3目的及意义

 目的明确

 具有必要性

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、学术意义

5

内容

2.1研究内容的合理性

 研究内容全面，具有一定广度

 研究内容全面，具有一定深度

 研究资料与数据全面、可靠

15

2.2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 研究思路设计合理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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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0）  文献资料分析科学、准确

2.3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量  研究工作量饱满

 研究工作具有一定难度

10

成果

（30）

3.1研究成果价值  具有理论价值，实践应用价值

 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

15

3.2研究成果的新颖性 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者新见解 15

写作

（15）

4.1文字论述 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、逻辑性

 文字表达清晰、流畅

 格式规范

10

4.2参考文献  引用文献资料的真实性、权威性、规范性 5

注：评价结论，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种。优秀：总分≥85；良好：84≥总分≥70；合格：

69≥总分≥60；不合格：总分≤59。

（二）调研报告类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评价要素

参考

权重

选题

（15）

1.1选题背景  来源于法律或者法学领域实际 5

1.2文献综述 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、新颖性

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、正确性

5

1.3目的及意义  目的明确

 具有必要性

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、学术意义

5

内容

（40）

2.1调研内容的合理性  调研内容全面，具有一定广度

 调研内容全面，具有一定深度

 调研资料与数据全面、可靠

15

2.2调研方法的科学性  调研思路设计合理

 文献资料分析科学、准确

15

2.3调研工作的难易度及工

作量

 调研工作量饱满

 调研工作具有一定难度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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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

（30）

3.1调研成果可靠性  调研成果明确、具有可信度

 调研成果具有合理性及先进性

10

3.2调研成果实用性  具有应用价值

 对策或者建议有明确的指导作用

 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

10

3.3调研成果的新颖性 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者新见解 10

写作

（15）

4.1文字论述 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、逻辑性

 文字表达清晰、流畅

 格式规范

10

4.2参考文献  引用文献资料的真实性、权威性、规范性 5

注：评价结论，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种。优秀：总分≥85；良好：84≥总分≥70；合格：

69≥总分≥60；不合格：总分≤59。

（三）案例分析类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评价要素

参考

权重

选题

（15）

1.1选题背景  来源于法律或者法学领域实际 5

1.2文献综述 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、新颖性

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、正确性

5

1.3目的及意义

 目的明确

 具有必要性

 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、指导意义

5

内容

（40）

2.1案例分析内容的合理性

 案例分析内容全面，具有一定广度

 案例分析内容全面，具有一定深度

 案例分析资料与数据全面、可靠

15

2.2案例分析方法的科学性  案例分析思路设计合理

 文献资料分析科学、准确

15

2.3案例分析工作的难易度

及工作量

 案例分析工作量饱满

 案例分析工作具有一定难度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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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

（30）

3.1案例分析成果可靠性  案例分析成果明确、具有可信度

 案例分析成果具有合理性及先进性 10

3.2案例分析成果实用性  具有应用价值

 对策或者建议有明确的指导作用

 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

10

3.3案例分析成果的新颖性 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者新见解 10

写作

（15）

4.1文字论述 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、逻辑性

 文字表达清晰、流畅

 格式规范

10

4.2参考文献  引用文献资料的真实性、权威性、规范性 5

注：评价结论，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种。优秀：总分≥85；良好：84≥总分≥70；合格：

69≥总分≥60；不合格：总分≤59。

四、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山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

山东政法学院

2013 年 3 月 25 日

山东政法学院办公室 2013 年 3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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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政法学院
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

一、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

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（以下简称学位论文）是法律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，合乎严

格的写作规范并标志着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一篇书面作

品。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取得法律硕士学位，必须撰写学

位论文。

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

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

门技术工作的能力。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，由硕士研究

生本人独立完成。

二、学位论文一般结构

学位论文一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，依次为：论文封面、

扉页、独创声明和论文使用授权书、中文摘要（含关键词）、

英文摘要（含关键词）、目录、符号说明、论文正文（包括文

献综述）、注释与参考文献、致谢、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

论文目录、附录、附图表、版权声明等。

三、学位论文编排要求

（一）论文前置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编排次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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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封面：采用学校统一要求的封面，论文题目用黑体字

打印，作者姓名、指导教师姓名、学科门类、专业名称、论

文提交日期及其它内容用宋体字打印。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

文最重要的内容、简明、恰当，引人注目，力求简短，一般

不宜超过 20 字，可用副标题加以说明。

2.扉页：内容与论文封面相同，送交学校存档的几份论

文其作者、导师姓名位置应由本人用蓝黑钢笔或签字笔签字。

3.独创声明和论文使用授权书：格式可从研究生处网页

上下载。

4.中文摘要：中文摘要应以最简洁的语言介绍论文的内

容要点，其中包括研究目的、研究方法、成果、结论及意义

等，并注意突出论文中的新论点、新见解或创造性的成果。

中文摘要掌握 800—1000 字。中文摘要下方另起一行，注明

本文的关键词（3—5 个）。

5.英文摘要：英文摘要和中文摘要内容一致，语句通顺，

语法正确，准确地反映论文的内容，并在英文摘要下方另起

一行，列出与中文相对应的英文关键词。

6.目录：论文目录应将文内的章节标题依次排列，与论

文内容一一对应，后标明与正文对应的页码。

（二）论文正文。

正文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。要求标题醒目，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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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标题编号：一级标题为一，二，三……，居中排序；二级

标题为（一），（二），（三）……根据需要设置编排；三级标

题为 1、2、3……根据需要设置编排；如果正文前面排有序

言，序言不排序号。

在学位论文中使用引证与注释应遵循以下规则：

1.引证基本规则。

（1）引证以必要为限；

（2）引证法律文件、判例及司法文件以权威机构的出版

物为准；

（3）除按本规范引证已发表的作品外，引证未发表作品

应取得相关权利人的许可；

（4）引证必须符合被引作品的本意，不得曲解原意。

（5）正文引证超过 100 字时，缩进引文行列并变换字体

排版；

（6）引证应有显著标志，并以注释为方式完整、准确地

显示出被引证作品的有关信息；

（7）引证作品的标题（包括副标题）应当完整，不得使

用用简称。法律文件、书籍、期刊、报纸，用书名号；文章

名用引号。

2.注释体例。

（1）注释位置采用脚注，标明①，②样符号，标明“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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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①，②……”并加以解释，整篇论文连续计码；

（2）书籍或成册作品的注释格式：作者，标题，出版者，

出版时间，版次，页码；定期出版物注释格式：标题，出版

物名称，出版时间，卷期号，页码；

（3）作者（包括著者、编者、译者、机构作者）为一人

以上时，应全部完整；

（4）众所周知的品，如《列宁选集》等，以及法律文件，

不注出作者；

（5）编辑者、整理者而非著作者的作品，在作品标题后

括弧注出“X 编”、“X 整理”；

（6）不同作者的合成作品，先注出特定的作者和作品名

称，再注出该合成作品的相关信息；

（7）正文多次引用同一作品的注释，第一次引证时，注

释信息的内容必须完整，除此之外，紧接第一次之后的注释，

用“同上，页 X”；在其他注释之后的注释，用“前注 X，页

X”；

（8）转引作品的注释，先注明原始作品相关信息，加“转

引”字样的注明所依据的作品；

（9）引用图表，直接在图表下注出来源，不用脚注；

（10）引用访谈、演讲或报告、信札等作品，应尽可能

注明其形成的时间和地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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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电影、电视和广播作品，应在作品名称后括弧注

明出品的机构和时间；

（12）互联网或数据库的作品，应注明网址或数据库作

者和时间；

（13）学位论文应注明学位授予单位名称和论文通过的

时间；

（14）外文作品的引证，从该文种的学术引证惯例。

（三）论文尾部的主要内容和编排次序。

1.参考文献目录：应按不同类别予以分类，如法规、著

作、论文、外文等，并按照拼音或笔画顺序编排。

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，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，如[1]，

[2]，……，同一类别连续编号。

2.附录（如有必要，可将对补充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，

诸如罕见的珍贵文献、重要典型的判例等资料编为附录）

3.致谢：对给予各类资助、指导和协助完成研究工作以

及提供各种对论文工作有利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的感谢。

致谢应实事求是，切忌浮夸之词。

4.后记（如有必要）

5.版权声明：格式从研究生处网页上下载。

四、学位论文的印制装订要求

1.学位论文要用所规定的汉字（见附件样本）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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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要用 A4 纸打印，打印论文正文用小 4 号宋体，行间

距 3mm（20 磅），除前置部分外，双面印制。上边距：3.5 厘

米，下边距：2.6 厘米，左边距：3 厘米，右边距：2.6 厘米，

装订线：0 厘米，页眉：2.5 厘米，页脚：2.5 厘米（空白），

页码：页面底端居中。

2.论文摘要里的英文要求一律用正体（Times New

Roman）。

3.学位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，剪切整齐，便于使用。

4.学位论文打印或复印册数，按照导师、评阅人，答辩

委员会成员每人 1 本，校图书馆 2 本，研究生处 2 本，各院

系留存 1 本的册数确定，并将论文全文内容电子文档报送研

究生处。


